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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即食食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污染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原料处理、加工、包装、贮存等环节的过程中控制即食食品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

菌污染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本标准适用于熟肉制品及即食生肉制品，干酪、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冷冻饮品，即食鲜切果蔬，即

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以及其他需要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控制的即食食品。本标

准不适用于餐饮食品及现制现售食品。

2 术语和定义

即食食品

不需要进一步采取抑（杀）菌处理即可直接食用的食品。

3 选址及厂区环境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4 厂房和车间

4.1 应符合 GB 14881的相关规定。即食鲜切果蔬应符合 GB 31652的相关规定。熟肉制品应符合 GB 19303
的相关规定。

4.2 厂房和车间应根据生产流程、操作需要和清洁度要求采取有效分离或分隔，避免交叉污染。宜划分为

一般作业区（如贮存、外包装、预处理区）、准清洁作业区（如原料清洗、消毒区）和清洁作业区（如内

包装区）。

5 设备与设施

5.1 一般要求

5.1.1 应符合 GB 14881的相关规定。即食鲜切果蔬应符合 GB 31652的相关规定。熟肉制品应符合 GB
19303的相关规定。

5.1.2 应建立设备设施的日常维护和保养制度，如，清洁、消毒和使用前检查计划，预防性维护方案、纠

偏方案和设备维修后恢复生产的放行程序等。设备、设施的检修、维护、保养和部件更换应记录完整。

5.1.3 不同清洁区应配置专门的维修工器具，且易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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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施

5.2.1 供水设施

生产即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如需使用海水，海水应达到饮用水的微生物标准，且无肉眼可见物。

5.2.3 清洁消毒设施

应根据需要配备臭氧、紫外线灯等环境消毒设施。

5.2.4 个人卫生设施

生产区域入口处应配备鞋靴消毒设施。靴鞋消毒池的长度和池壁厚度应以食品加工人员无法直接跨越

或经池壁边缘通过消毒池为目的，可在池壁内侧与墙体间设置接面平缓但无法踩踏的坡形（如，呈 45度
的坡形面）。

5.2.5 通风设施

5.2.5.1 清洁作业区应安装空气调节设施，防止蒸汽凝结并保持室内空气新鲜。一般作业区可安装通风设

施，及时排除潮湿和污浊的空气。

5.2.5.2 清洁作业区气流要保持正压状态，设有换气装置，定期更换过滤装置。

5.2.5.3 空气处理系统应有适当的清洁通道，并进行绝缘以防止冷凝聚集。

5.2.6 仓储设施

5.2.6.1 冷藏（冻）库应配备温、湿度监测设施，监控并记录温、湿度状况。温度监测设施宜有报警功能。

5.2.6.2 冷藏（冻）库应能保持恒温、恒湿，应及时（定期）清除冷库内霜雪。

5.2.7 温控设施

温控设施的冷凝水应直接经导管或滴盘等方式导出至排水设施，防止冷凝水直接或间接污染食品和食

品接触表面。导管或滴盘等应定期清洁消毒。

5.3 设备

5.3.1 车间内、外的管道、管线应符合简化设计原则，管路宜短并减少弯头，管线部件应易于拆卸、清洁。

5.3.2 设备应定位、专用。设备若从低清洁区进入到高清洁区，应有清洁消毒措施。清洁作业区内的带轮

运输设备（如，推车）宜安装易于清洁消毒防飞溅装置（如，挡板）。

5.3.3 用于食品接触表面、次级接触表面的生产设备的维修、维护工具应专用，且在使用前清洁消毒。

5.3.4 传送、过滤、切配、包装等设备及附件应定期检修或更换，设备、设施的保温层应定期维护。传送

带、垫圈等出现裂缝、磨损或其他易于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滋生的情形时，应及时更换。

6 卫生管理

6.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即食鲜切果蔬应符合 GB 31652的相关规定。熟肉制品应符合 GB
19303的相关规定。

6.2 工作服

6.2.1 食品加工人员应穿着符合作业区卫生要求的工作服（包括帽子、口罩等）和工作鞋（靴），且不同

清洁度作业区的工作服应易于区分。

6.2.2 食品加工人员的工作服应定期更换。

6.2.3 清洁作业区入口处宜设立二次更衣室。

6.3 个人卫生

6.3.1 清洁作业区内的食品加工人员和与裸露食品接触的准清洁区操作人员在进入作业区前应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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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6.3.2 食品加工人员有以下情况时应洗手、消毒：（1）上岗前；（2）每工作一定时长后（如，1小时）；

（3）离开岗位后，回到岗位时；（4）接触不同的食品后；（5）上厕所后；（6）接触垃圾后。

6.3.3 食品加工人员佩戴手套前应洗手，手套发现破损应及时更换。手套不应带出所在加工区。

6.3.4 维修人员进入清洁区时，应符合该区的个人卫生要求，且穿着相同清洁程度的工作服和工作鞋（靴）。

7 原料、包装材料

7.1 应符合 GB 14881的相关规定。即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的原料应符合 GB 2733的相关规定，即食鲜

切果蔬的原料应符合 GB 31652的相关规定。熟肉制品的原料应符合 GB 19303的相关规定。

7.2 用于生产加工的原料应在事前进行危害评估。易被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污染或易于其生长繁殖的

原料应纳入高风险原料清单，从供应商开始进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监控并在原料验收时进行验证。

7.3 应建立供应商管理制度，并定期对供应商的管理能力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宜定期对供应商进行现场

审核。应督促高风险原料的供应商建立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控制计划并有效执行，高风险供应商的评

价机制应包括对控制措施的效果、执行情况、纠偏等内容。

7.4 应按照原料特点和卫生要求设置适当的贮存、运输和加工环境温度。冷藏温度宜低于 6℃（最好为 2℃
-4℃），冷冻温度宜控制在-18℃以下。

7.5 原料验收后方可入库或使用。厂房和车间不包含原料初加工的工厂，应采购初加工后的原料（如，即

食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宜采用去内脏的鱼）。宜缩短生鲜原料的贮存、使用周期，设备出现故障暂停生产

超过一定时长时，应在确认原料安全后，再进行加工处理。

8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8.1 一般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 中的相关规定。即食鲜切果蔬应符合 GB 31652 的相关规定。熟肉制品应符合 GB
19303的相关规定。

8.2 清洁和消毒

8.2.1 应结合生产工艺及产品特点，建立清洁消毒制度，明确各区域和设备的清洁、消毒标准及频次，明

确清洁消毒效果的评价方法和纠偏措施（参见附录 A）。

8.2.2 清洁剂和消毒剂应按照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说明书规定的浓度、温度、作用时间和作用方式进

行使用。

8.2.3 清洁消毒工具应定期维护和清洁，用于清洁作业区的工具应在确保不引入新的污染源时方可使用。

8.2.4 清洁作业区的生产进行过程中不应清洁裸露式排水沟或地漏。发生排水管道堵塞等情况时，应及时

排水并清洁、消毒该区域，清洁消毒作业时宜停止生产，负责清洁作业的人员应在更换工作服并清洁、消

毒手部后方可恢复生产操作。

8.2.5 清洁和消毒后，若需进行冲洗时应使用较小水流，以防污染食品、食品接触表面和食品包装材料，

不可使用高压水管清洗。

8.3 食品加工过程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污染控制

8.3.1 食品加工过程中，可采用控制温度与时间、pH值或水分活度等措施来抑制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

菌的生长。灭菌过程的温度和时间应能确保杀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消毒液浓度应由专人核查，并

定期更换浸泡液。

8.3.2 原料初加工过程结束后应有措施降低或减少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的生长条件。如，即食生

制动物性水产制品生产工序中的去鳞操作工序后，应有清洗处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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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从低清洁度作业区向高清洁度作业区转移消毒、熟制后的原料或半成品时，应通过传递窗或设备出

入口进行。

8.3.4 应建立微生物环境监测计划，监控和验证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污染控制程序的有效性。采样点

和采样频率应涵盖原料、生产环境、生产工艺及操作过程中污染发生的全部可能的风险点，具体可参考附

录 B的要求，结合生产工艺及产品特点确定。发现新的污染源时应及时采取措施并完善监控程序。

8.4 温度要求

应设置车间温度调节、控制设施，并根据原料和终产品特征设定温度调节范围。如，对于加工即食

生制动物性水产制品水产品的工厂，加工间温度宜保持在 15℃以下，包装间及腌制间温度宜保持在 10℃，

原料温度宜保持在 0℃-4℃，成品温度宜保持在 0℃-4℃，最高温度不能超过 6℃。

9 产品的贮存和运输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冷链物流产品应符合 GB 31605中的相关规定。

10 产品追溯和召回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11 培训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12 管理机构和人员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13 记录和文件的管理

应符合 GB 14881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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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加工区的清洁和消毒制度

A.1 针对食品加工区域内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制定良好的清洁和消毒制度能够降

低加工过程中产品被污染的可能性和终产品的污染水平。

A.2 清洁和消毒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

a）清洗消毒范围。应包括设备、工器具、地面、地沟、下水道、人员卫生、工衣工鞋、

脚踏池等。

b）清洁消毒剂。根据产品和工艺特点，使用位置等情况选择适宜的清洁消毒剂产品；清

洁消毒剂产品的质量规格和残留应符合相关标准、公告的要求。

c）化学污染控制。使用清洗剂和消毒剂时，应有措施防止人身、食品接触面及内包装材

料受到污染。设备设施、管道、工器具内外表面在使用前确保彻底进行清洗消毒，保证被清洗

消毒对象无残留料垢、污物等。

d）供水管理。加工设备、用具等的清洗和卫生设施等用水，应保持有适当温度和一定压

力的流动水。

e）验证。清洁消毒后，应按要求定期采用 ATP涂抹等方式来验证清洁消毒效果。

表 A.1 生产车间清洗、消毒要求示例

清洁消毒对象 清洁消毒方法和频率

地面

每次班后清理一次地面，地面保持清洁状态。

先用清洁剂，用刷子将地面刷干净，用清水冲洗，用消毒剂消毒，用

清水冲洗干净或刮板刮干。

人员 手部

每次进入车间时按七步法洗手，消毒。

上厕所后或接触脏污后应洗手，消毒。

清洁区生产过程中每 1小时洗手，消毒。

工作服

工服
至少每天更换一次，出现严重脏污立即更换。

下班后清洁消毒。

围裙
过程中要保持整洁，过程中每小时消毒一次。

班后清洗干净，在消毒水中浸泡，班前擦干佩戴。

手套
手套定时更换，若破碎应立即更换，手套不能带出车间。

先带手套后喷酒精，手套佩戴过程按清洗消毒流程执行。

套袖
定时更换；使用过程中要保持整洁，每小时消毒一次。

班后清洗干净，在消毒液中浸泡，班前擦干配带。

鞋靴

每次进入车间前必须经过洗脚池内的消毒水浸泡。

每次倒班时或大拆洗时，应彻底清洗。

及时清理工鞋上的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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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清洁消毒对象 清洁消毒方法和频率

工器

具

刀具、镊子、等
每 1小时更换。

班后：放到装有消毒剂的水槽中消毒，清洗后待用。

菜板
工作中每 1小时更换一次，并进行清洗、消毒。

班后清洗、消毒。

半成品筐子
工作中每 1小时更换一次，并进行清洗、消毒。

班后清洗、消毒。

原料筐 按风险情况确定清洁消毒频率，定期用清洁消毒。

下角料筐
工作中冲洗干净即可。

班后进行清洗、消毒

设备

设施

对车间食品接触面的设备 每次班后，用清水冲洗，用洗涤剂刷洗，用清水冲洗，消毒。

车间内（辅料库、料房）

使用的手推车

每班接班后清洗消毒滚轮。

每班或天结束后，彻底清洗消毒推车。

设备的附属设施（支架、

护栏、平台、台阶、滚轮

等）

每班开机前进行清洗消毒。

管路内壁、小车内壁、过

料板等
按照 CIP清洗标准和排期、手工清洗标准和排期进行清洗消毒。

地漏 按排期清洗，用消毒剂消毒。

配电柜、控制柜的按键

每班开机前使用拧干的消毒毛巾擦拭。

当连续生产时，需在倒班时执行。

必须断电保护并佩戴干燥的绝缘手套后方可执行。

门把手 每天定时消毒。

电子称 生产结束后或换产时，进行清洗、消毒。

其他

区域

速冻隧道
每日工作结束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网带及内室里各个角落，将水

刮净，晾干后备用。

晾制间
地面先用清水洗，然后用消毒剂冲洗地面。

空间喷洒消杀或采用其他消毒方法。

附属空间地面（化学品库、

喷码间、消料间等）

专人定期进行清洗消毒。

每次旬倒班或大拆洗时进行彻底清洗。

喷码间地面、巴杀区地沟 至少每天执行一次清洗、消毒。

外围走廊 每班清洗，清洗完毕后使用消毒剂进行消毒。

包装车间
根据包装间大小，根据臭氧消毒效果选择合适的消毒时间，并验证臭

氧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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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清洁消毒对象 清洁消毒方法和频率

转产清洁 清理残渣，用清水冲洗，擦拭消毒。员工洗手、消毒。

每日班后清洁
清除残渣，用清水冲洗，洗涤剂清洗，清水冲洗干净，消毒剂消毒，

冲洗干净。

每周的深度清洁
清除残渣，用清水冲洗，设备拆卸，洗涤剂清洗，清水冲洗干净，消

毒剂消毒，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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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环境监控程序

B.1 本附录给出了制定食品加工过程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环境监控程序时应当考

虑的要点，实际生产中可根据产品特性和生产工艺技术水平等因素参照执行。

B.2 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环境监控程序可以用于评估生产加工过

程各环节与厂房、车间环境中食品、原料污染暴露水平和微生物控制情况。在制定环境监控程

序时，应考虑以下要素：

a）应根据即食食品的特性是否会支持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生长、加工过程中是否经

过灭菌或减菌处理、污染或交叉污染的可能性（如，裸露于生产环境）等因素制定环境监控程

序；

b）环境监控程序应包括取样点、监控频率、取样和检测方法、指标限值及不符合情况的

处理措施等；

c）在确保有效的前提下，环境监控程序应包括李斯特菌属和相关指示菌。不建议在食品

直接接触面进行致病菌监控。

d）环境监控的取样点和样本数量可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经验或积累的历史数据来确定，

宜定期审查取样点。取样点应包括地沟、地漏等排水设施，设备下表面、设备驻脚等不易清洁

的位置，与物流、垃圾流相关的推车车轮、食品加工人员或进入车间人员的工鞋底、地面等易

造成交叉污染的位置，裂缝、连接点、角落等地方。

e）环境监控程序的取样频率应根据文献资料、相关经验和专业知识或积累的历史数据来

制定，且应充分考虑产品特点、环境清洁消毒频率。污染风险越高，取样频率应越频繁，可能

导致跨清洁作业区交叉污染的位置，应高频取样。

f）采样工具和采样技术应与取样点和表面类型相一致，如，拭子适用于裂缝和缝隙。检

测方法的选择应基于监控指标。

g）当监控发现指示菌水平超出限值或致病菌阳性、疑似时，须立即采取扩大采样点，增

加采样频率等措施调查、追踪并确认污染水平和风险。污染点及相关区域至少需要连续进行 3
次跟踪测试且结果均为阴性后，才可恢复正常采样频率。

h）每年宜对监控方案进行评估，结合新增风险和历史结果调整测试和采样频率及地点。

g）当发生特殊事件时（如建筑漏水/重大维修、遭遇自然灾害等）及工厂、生产线布局发

生变化时，也应及时调整监控方案，应对这些区域进行重点关注和监控。

表 B.1 食品加工过程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环境监测程序示例

取样区 定义 举例 取样频率

Ⅰ区 食品直接接触表面 传送带、刀具、切片机、操作台、

手套和围裙等

一般不建议从食品直接接触

面取样做致病菌检测。若有需

要，可以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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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续）

取样区 定义 举例 取样频率

Ⅱ区 临近直接接触面的非直接接触

面

食品接触设备的外表面、控制面

板、电子秤的边缘等

至少每周取样一次

Ⅲ区 在加工厂房里，距离食品接触

表面较远的非食品接触区

地面、墙壁、下水道、地漏、手

动叉车等

至少每周或每月取样一次

Ⅳ区 在加工厂房外，距离食品接触

表面较远的区域

生产区域的办公室、更衣室、餐

厅、生产区域的走廊等

至少每月或每季度取样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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